
論大學學生會的問題與出路 
創知中學校長  黃晶榕博士 

 

梁啟超（1922）曾經說過：“天下最傷心的事，莫過於看著一群

好好的青年，一步一步的往壞路走。”惟從 2014年為期 79天的“佔

中”，2016 年年初一的“旺暴”，2019 年中至今衝擊立法會、政府

總部、警察局、中聯辦，和拒絕法庭命令、辱罵內地同胞、收取利益、

叫囂“港獨”，乃至於每一場重大選舉、反對派每次發起的反政府示

威遊行，各大學學生會幹事都必然以勇武者的姿態走在前頭。究竟，

箇中的問題是什麼，出路又如何。 

 

其一，“必然會員制”乃導致大學學生會失去認受性。以政府開

辦的八大院校為例，所有全日制本科生一入學都會“自動入會”，並

有繳交會費的“義務”，部分院校如科大、浸大、理大和城大雖有退

會選擇，但大多數都要求同學主動向學生會作出書面通知，而浸大則

未有列明可以如何退會。惟書面退會則意味著你將被禁止參加學生會

及眾屬會所舉辦的活動，變相是被剝削，還要冒著被針對和打壓的風

險。這種制度，導致絕大部分學生對學生會缺乏認同感，故多年來各

大學學生會選舉的投票率都徘徊在 10-20%左右，支持度更是低於投

票率。 

 

其二，學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操控，作為政治跳板。2019 年

初，香港研究協會曾在 11所大學訪問了 1128名全日制本科生，結果

發現僅 8%的大學生滿意學生會的表現，主要原因是學生會未能滿足

同學需要及學生會過分政治化。事實上，各學生會都已被反政府組織

所滲透，或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操控，他們參選學生會，志不在服務同

學，而在於及早賺取政治本錢，以便將來投身於“港獨”的政治陣營，

前嶺大學生會會長羅冠聰就是其中一例。 

 

其三，大學對學生會缺乏監管導致幹事敢於任意妄為。學生入學

時，大學當局代學生會收取會費，並免費為學生會提供會所及各種方

便，也讓學生會使用大學名稱，惟在制度上學生會卻是透過社團註冊

的獨立組織，並不受大學監管，這是制度上的缺陷。猶記得 2017 年

中大學生會肆無忌憚地在文化廣場懸掛起“香港獨立”的橫額多個

星期，大學當局卻無力處理，只是不停地發聲明勸告學生會，最終則

因受不住社會輿論壓力，才情不得已地出手清拆橫額，惟事後也不敢

向相關學生追究責任。 



 

行之正道，無懼風雨！欲要撥亂反正，消滅當前各學生會囂張的

港獨氣焰，大學當局、各學生會和特區政府都有責任。就大學當局而

言，一方面應該修例廢除所有本科生自動成為學生會會員的必然會員

制度，並容許不同理念的學生（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），在合憲、合

法的情況下，組織不同的學生會，透過良性競爭招收會員；另一方面，

大學要重新界定學生會與大學的從屬關係，對使用大學名稱的學生組

織加以規管和監督。就學生會而言，更應該回歸本位，一方面應切實

回應絕大多數同學的需要，為同學舉辦合適的課餘活動並爭取合理的

權益，過程中也豐富幹事自身的人生經歷；另一方面應遠離政治，不

能再挾持全體同學，把學生會變成一個反社會、反國家的政治組織。

就特區政府而言，社團註冊以至每年向警務處更新社團幹事名單時，

警方須對相關幹事的品格行為作深入審查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只走程

序，讓一些別有用心的港獨分子輕易地操控學生會，用作破壞大學、

社會和國家的武器！ 


